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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落实推进全市城乡公交一体化 

的建议提案的情况报告 
 

周坚镇委员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推进全市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建议》（第 19

号提案）收悉。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国家发展战略，国务

院出台了《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》，

省政府和市政府也分别出台了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实施意

见。城乡客运是联系城乡、服务居民出行的重要纽带，是城乡

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，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

关。您提出的《关于推进全市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建议》，是贯

彻中央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战略、落实中央“三农”政策的重要

举措，对推进城乡道路客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。

我局对您的建议非常重视，建议市政协提案委增加市国资委、

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为协办单位，主动协调市公安局、市

国资委、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等协办单位，就加快推进全

市城乡公交一体化相关工作进行专题研究，并专门召开局务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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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进行布置、落实。现将我市城乡公交一体化工作推进有关情

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我市城乡公交基本情况 

目前，汕尾市共有公交企业 8家，公交车辆 1161辆，其中

新能源公交车 1050 辆（市城区 600 辆，陆丰市 200 辆，海丰县

150 辆，陆河县 100 辆），占公交车总数 90%，新能源公交占比

在全省排名前列；全市共开通新能源公交线路 79条（市城区 31

条，陆丰市 19 条，海丰县 8 条，陆河县 21 条）；建成新能源

公交车停保场 9 个，总面积 8.9 万平方米（市城区 2 个，总面

积 3.4万平方米，陆丰市 3个，总面积 3.1万平方米，海丰县 1

个，总面积 0.7 万平方米，陆河县 2 个，总面积 1 万平方米，

红海湾 1 个，总面积 0.7 万平方米）；配套充电桩 242 个（市

城区 151 个，陆丰市 33个，海丰县 28 个，陆河县 21 个，红海

湾 8 个，华侨区 1 个）；市城区建成公交候车亭 162 个，候车

站牌 100 个，因道路改造设立临时站点 82个。 

根据省厅委托第三方机构调查评估结果，2015 年以来，我

市“城市每万人公交车拥有量”、“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

率”等指标均逐年提高，尤其是“城市每万人公交车拥有量”

指标得到大幅度提高。具体为：“城市每万人公交车拥有量”

2015 年 5.02 标台/万人，2016 年为 12.33 标台/万人，2017 年

为 14.7 标台/万人；“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”2015 年为

11.42%，2016 年为 12.84%，2017年为 16.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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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8 月，我局委托华南理工大学对市区公共交通机动

化出行分担率开展调查测算，根据华南理工大学调查测算报告，

目前，市区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已达到 20.45%。 

目前，市城区、陆河县、红海湾、华侨区已实现公交全覆

盖，市区（县城）和所属乡镇（街道）已全部开行公交车；陆

丰市除市区实现公交全覆盖外，部分乡镇（场）也开通了公交

线路，部分乡镇（场）开行农村客运班车；海丰县县城范围（含

海城、附城、城东）实现公交全覆盖，所属乡镇（场）开行农

村客运班车。 

二、推进城乡公交发展工作措施 

近年来，为贯彻实施国务院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有关指

导意见和省政府实施意见有关工作，市政府出台了《汕尾市人

民政府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实施意见》，以全面实施

0-50 公里公交化为抓手，结合交通运输部《关于积极推进城乡

道路客运一体化发展的意见》有关要求，积极探索公共交通经

营管理模式改革创新，努力推进公共交通城乡一体化、经营规

模集约化和公共交通绿色发展。 

（一）制定实施意见，加强领导协调。 

市政府于 2014 年 11 月印发了《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

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。

《实施意见》从发展目标、发展规划和扶持保障等方面对我市

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提出了指导意见，明确了发展方向。为加快推



 

 
-  4  -  

进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工作，市政府成立了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联

席会议，制定了联席会议工作制度。联席会议由分管副市长任总

召集人，成员单位包括：交通、发改、规划、国土、财政、公

安、民政、人社、城管、国资、国税、地税等 12个部门。联席

会议制度明确了各成员单位在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中的任务

和责任。 

（二）加快城市公交专项规划编制。 

2014 年 10 月份，我局委托华南理工大学编制《汕尾市城市

公共交通专项规划（2015－2025）》。为进一步促进我市公交

事业发展，推动城市扩容提质，根据市有关领导指示要求，2018

年 2 月，由我局牵头重新编制公交发展规划，委托第三方机构

编制《汕尾市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（2019－2025）》，将市

城区、红海湾开发区和海丰县部分乡镇共约 150 平方公里范围

纳入规划。目前，新规划编制工作已完成项目招投标程序，进

入正式编制阶段，预计 10月底完成报批稿。 

（三）理顺城市公共交通经营主体。 

根据市政府与省粤运集团签订的有关协议和市政府 2014年

6 月 20 日第 39期《工作会议纪要》有关精神，通过招投标方式，

市政府将汕尾市公共交通经营权特许给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

司，全面推进全市 0－50 公里公交化，同时，对现有公交经营

企业作出相应处置。 

（四）加大扶持，落实保障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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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实施意

见》明确落实以下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扶持保障措施：设立

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专项资金，纳入各级财政预算；力争列入省

新能源公交车试点城市，争取新能源公交车购车补贴；落实城

市公共交通企业购置公共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、减免车船税、

免征公交场站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扶持政策；加大城市公共交通

企业融资授信支持力度；对企业技术改造、节能环保等方面增

加的投入给予适当补贴，对企业执行政府指令性任务等形成的

政策性亏损给予补偿；优先安排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用地，城市

公共交通用地综合开发的收益，专项用于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

设和弥补运营亏损；落实城市公共交通路权优先；建立科学票

价体系。 

2016年，市政府对市区新能源公交车实行运营补贴，补贴

总额 1685万元。为进一步加大对新能源公交的扶持力度，今年

上半年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由市财政局牵头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发

展和改革局联合印发了《汕尾市市区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期

运营综合补贴暂行办法》，由市交通运输局局牵头市财政局、

市发展和改革局联合印发了《汕尾市城区燃油公交车老年人等

特殊群体乘车优惠补贴方案》，对执行公交车优惠乘车政策和

推广应用新能源公交车实施补贴补偿。 

（五）加快公交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公交车投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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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，我市首批 100辆新能源公交车在市城区投入运营，

并在市城区建成公交停保场 1 个；2016 年，市城区新增投入新

能源公交车 350 辆，新建公交停保场 2 个；2017 年以来，陆续

在全市新增投入新能源公交车 600 辆，新建公交停保场 6 个，

新开通新能源公交线路 18 条，新增公交车充电桩 64 个，并在

市城区新建公交车候车亭（牌）119 个。 

2018年，计划在全市继续增加投放新能源公交车 310 辆（其

中陆丰市 150辆，海丰县 150辆，华侨管理区 10辆）。 

（六）落实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乘车优惠政策。 

7 月 19 日，市政府发布了《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老年人等

特殊群体优惠乘坐市城区公交车的通告》，年满 60 周岁以上的

老年人、现役军人、残疾军人、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、残疾人、

其他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，不限户籍免费乘坐市

城区公交车；市属和市城区属中小学生（含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

中职、技工）乘坐市城区公交车享受 5折优惠。 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 

一是各县（市、区）公交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滞后，目前各

县（市、区）尚未出台公交专项规划，公交基础设施建设和公

交线路开通无规可循。 

二是除市城区外，其他县（市、区）尚未落实公交财政补

贴政策和新能源公交推广应用相关补贴措施，对各地公交可持

续发展造成一定的制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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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公交停保场用地落实难度较大。 

四是部分县（市、区）原经营企业的收购谈判进展较慢，

如市粤运公司对陆丰市百乐公共汽车公司收购谈判目前尚未完

成。 

四、下一步工作计划 

为落实政协代表建议，进一步加快城乡公交一体化进程，

方便群众出行，我局制定了相关工作方案，并致函市城乡规划

局、市发展和改革局、市财政局以及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

委会），加强与相关部门和各地政府的协调，督促各地政府（管

委会）加快推进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和城乡公交一体化各项工作

的落实，共同促进我市城乡公交发展。重点落实以下措施： 

（一）加强督促，落实当地政府责任。根据《汕尾市人民

政府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实施意见》，公交是政府主

导具有一定公益性质的公共事业。督促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

委会）高度重视公交发展事业，增强公交优先发展意识。一是

要抓紧编制公交专项规划；二是加强对公交发展的组织领导；

三是加快公交基础设施建设，完善公交设施网络；四是落实包

括财税支持、融资扶持、用地保障和补贴补偿等方面的公交发

展保障措施；五是制定老年人、残疾人、军人、学生等特殊群

体优惠乘坐公交车相关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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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坚持绿色发展理念，打造绿色公交。在全市公交领

域全面推广应用新能源公交车，凡新增和更新公交车，一律投

入新能源汽车。 

（三）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。督促、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

做好城乡公交发展规划，进一步完善城乡公交线路和基础设施

规划布局，以市区（县城）为中心，因地置宜，科学规划，将

公交线路逐渐向乡镇、行政村、新建社区、学校、大型重点企

业等延伸辐射，不断提高城乡公交覆盖率。同时，由特许经营

单位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结合各地公交基础设施建设情

况，逐步按照统一建设、统一管理、统一编号、统一标识的要

求，进一步规范全市公交车运营。 

（四）加大宣传力度，引导群众出行。加强优先发展公交

宣传，倡导低碳交通、绿色出行理念，提高群众环保意识，合

理引导交通需求，使群众自觉支持绿色公交发展，让公交成为

群众出行首选，促进公交发展良性循环。 

（五）提高公交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。督促公交企业强化

内部管理，加强公交从业人员教育培训，增强公交从业人员服

务意识，提高公交服务水平，促进公交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。

同时，计划制定《汕尾市城区公共汽（电）车经营服务考核实

施细则》，每年开展一次考核，通过经营管理、安全生产、服

务质量等方面的考核，进一步提高我市公交服务水平和服务质

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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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您对交通运输工作的关注和支持，今后请继续关注和

支持交通运输发展，提出更多宝贵意见！ 

 

 

 

 

汕尾市交通运输局 

2018 年 9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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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府督查室、市政协办提案工作科 


